
	附件一

	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成果季報表

	統計期間：       年第      季(自   　年　　月至      年      月)                                           服務縣市別：　　　　　　縣(市)

	服務個案數
	家庭類別
	隔代
	單  親
	身心障礙
	原住民
	外籍配偶
	受刑人
	經濟弱勢
	其他
	總計服務(戶數)

	
	戶數
	　
	男性家長
	　
	　
	　
	　
	　
	　
	　
	　

	
	
	
	女性家長
	　
	
	
	
	
	
	
	總計服務(人數)

	
	人數
	　
	　
	　
	 
	　
	　
	　
	　
	　

	服務項目
	訪視輔導(案次)
	電話諮商(人次)
	心理輔導或團體輔導(人次)
	課後臨托與照顧(人次)
	簡易家務指導(人次)
	親職教育或親子活動

(人次)
	寒暑假生活輔導營隊

(人次)
	兒童及少年休閒輔導

(人次)
	志工研習訓練(人次)
	個案研討及方案評估外聘督導

(案次)
	特殊需求服務(案次)
	其他

(請說明)

	服 務 量
	　
	　
	　
	　
	　
	　
	　
	　
	　
	　
	　
	

	補助項目
	專業人員服務費
	訪視交通補助費
	心理輔導或團體輔導費
	課後臨托與照顧
	簡易家務指導
	親職教育或親子活動
	寒暑假生活輔導營隊費
	兒童及少年休閒輔導
	志工研習訓練費
	個案研討及方案評估外聘督導費
	特殊需求服務費(請於備註欄說明)
	合計

	核定經費(元)
	
	
	
	
	
	
	
	
	
	
	
	

	補助經費執行數(單位:元)
	　
	　
	　
	　
	　
	　
	　
	　
	
	　
	
	

	備    註
	　

	註：
一、家庭類別統計請以複選方式計算，總計服務戶數及人數部分請以實際案量計算。
二、每季統計資料務請於每季終了5日內送地方政府彙辦，地方政府於每季終了10日內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送本局。(承辦人員及電子信箱及傳真電話詳見核定函)

	填表單位：

	填表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附件二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期中(末)評估報告內容大綱

封面：縣(市)別、方案名稱、服務區域、承辦單位名稱、負責人、機構督導及承辦社工人員

目錄

圖表次

執行摘要

壹、評估緣起(含區域環境分析及社區資源盤點)
貳、文獻探討

參、方案描述

一、方案目標、目的

二、服務方法內容

三、人力配置

四、經費執行情形

肆、方案目的與評估問題

伍、評估設計
一、評估方法

二、母群體與樣本
三、評估指標與測量工具
四、資料蒐集
五、資料分析
陸、評估結果

一、服務產出(量)描述統計
二、服務成效(改變)描述分析
三、服務品質自我評估
柒、結論與建議
參考書目
附件(測量工具、相關活動照片、評估表格工具等)
附件三
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個案清冊

	編
號
	家庭
案號
	兒少
姓名
	接案
日期
	開案
原因
	結案
日期
	結案
原因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填表說明：
一、「家庭案號」：編碼原則為年度(2碼)-縣市代號(1碼)-流水號(3碼，同一戶同一個號碼)-家童序號(2碼)，例如：台中縣某家2名兒少，家庭案號分別為98-F-001-01及98-F-001-02。
二、未結案之個案請於「結案日期」欄註明「續處中」。
社工員/日期                  督導              主任
附件四

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輔導訪視清冊
訪視期間：   年   月份    
	訪視
日期
	個案

編號
	訪視對象
	訪視方式及地點
	家庭類別(請於□內打勾，可複選)
	備註

	
	
	
	□電訪

□會談，地點：　　　　
	□隔代    □單親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外籍配偶□受刑人□經濟弱勢  □其他
	

	
	
	
	□電訪

□會談，地點：　　　　
	□隔代    □單親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外籍配偶□受刑人□經濟弱勢  □其他
	

	
	
	
	□電訪

□會談，地點：　　　　
	□隔代    □單親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外籍配偶□受刑人□經濟弱勢  □其他
	

	
	
	
	□電訪

□會談，地點：　　　　
	□隔代    □單親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外籍配偶□受刑人□經濟弱勢  □其他
	

	
	
	
	□電訪

□會談，地點：　　　　
	□隔代    □單親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外籍配偶□受刑人□經濟弱勢  □其他
	

	
	
	
	□電訪

□會談，地點：　　　　
	□隔代    □單親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外籍配偶□受刑人□經濟弱勢  □其他
	

	
	
	
	□電訪

□會談，地點：　　　　
	□隔代    □單親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外籍配偶□受刑人□經濟弱勢  □其他
	

	
	
	
	□電訪

□會談，地點：　　　　
	□隔代    □單親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外籍配偶□受刑人□經濟弱勢  □其他
	

	
	
	
	□電訪

□會談，地點：　　　　
	□隔代    □單親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外籍配偶□受刑人□經濟弱勢  □其他
	

	
	
	
	□電訪

□會談，地點：　　　　
	□隔代    □單親  □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外籍配偶□受刑人□經濟弱勢  □其他
	

	合    計
	一、電訪____次，會談____次

二、家庭類別服務統計：

隔代家庭______次，單親家庭______次，身心障礙者家庭_____次，原住民家庭______次，外籍配偶家庭_____次，受刑人家庭______次，經濟弱勢家庭_______次，其他家庭______次。


社工員/日期                  督導      　　        主任
附件五

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個案基本資料(參考範例)

家庭案號：                

	個案來源
	□自行求助  □親友求助 □縣(市)政府轉介  □公所轉介  □學校轉介

□本會自行發掘   □其他，____________

	案主姓名
	
	家庭類別
	□隔代     □單親     □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   □外籍配偶 □受刑人 

□經濟弱勢 □其他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監護人/照顧人
	
	關係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號　　樓

	居住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號　　樓

	聯絡電話
	(H)               (O)              (行動電話)

	家庭主要問題摘要說明
	

	家  庭  成  員

	姓  名
	稱  謂
	與案主關係
	出生年月日
	教育程度
	職 業

	
	
	
	
	
	

	
	
	
	
	
	

	
	
	
	
	
	

	接受社會資源情形
	現金

給付
	□列冊經濟弱勢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榮民院外就養金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緊急生活扶助
□子女生活津貼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其他，公部門資源：________________，私部門資源：_______________

	
	實務

給付
	□以工代賑 □老人居家服務 □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身心障礙居家照顧  

□其他，公部門資源：________________，私部門資源：_______________

	家  系  圖
	家庭狀況概述

	
	

	評估與處遇計畫研擬
	

	督導建議
	


填表人/日期               督導               主任
附件六

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個案訪視輔導紀錄表
家庭案號：                                  訪視日期：         
受訪對象：                                                   
訪視方式：□家訪　□電訪  □會談，訪視地點：       訪視人員：
	訪視目的
	

	訪視過程內容
	

	訪視人員觀察
	(例：環境描述、互動關係……)

	分析與評估
	

	本次處遇重點
	

	後續處遇計畫
	□例行關懷訪視    □具有潛在危機    □需緊急介入處遇

詳細說明：

	督導意見
	


填表人/日期                  督導               主任            

附件七
機構收養服務流程
                                               

機構出養服務流程



















附件八

辦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專案計畫」成果報告表
	辦理單位：
	主辦人：
聯絡電話：
e-mail：

	計畫名稱：

	辦理時間期程：自     年     月     日至     月     日

	經費支出概況
(單位：新臺幣)
	補助經費(元)
	
	
	

	
	實支經費(元)
	
	
	

	
	自籌經費(元)
	
	
	

	
	繳回經費(元)
	
	
	

	個案訪視輔導
	案次
	
	
	

	個案電話諮商
	案次
	
	
	

	個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遇、諮商及心理治療費
	案次
	
	
	

	課 業 輔 導
	案次
	
	
	

	團體工作輔導
	執行           次；共計        人參加

	
	內容概述(含時間、場地、實施方式、效益)



	輔導個案總計
	個案數：

	結   案   數
	個案數：

	未 結 案 數
	個案數：

	
	未能結案原因及處理


	註：檢附活動照片及計畫書


附件九

辦理「兩性關係諮詢及未婚懷孕處遇服務」輔導訪視清冊
訪視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總計：   次  

總金額：新臺幣                   元
	訪視日期
	個案編號
	戶號
	家長姓名
	訪視對象
	訪視地點
	備註

	
	
	
	
	
	
	

	
	
	
	
	
	
	

	
	
	
	
	
	
	

	
	
	
	
	
	
	

	
	
	
	
	
	
	

	
	
	
	
	
	
	

	
	
	
	
	
	
	

	
	
	
	
	
	
	

	
	
	
	
	
	
	

	
	
	
	
	
	
	

	
	
	
	
	
	
	


填表日期                  社工員               督導
附件十

辦理「兩性關係諮詢及未婚懷孕處遇服務」個案(追蹤)訪視輔導紀錄表
案主姓名：             案號：                訪視日期：              

受訪對象：                                                        

訪視地點：                                   訪視人員：     
	訪視目的
	

	訪視過程內容
	

	訪視人員觀察
	(例：環境描述、互動關係……)

	分析與評估
	

	督導意見
	


填表人/日期               督導               主任
附件十一
高風險少年(非行、中途輟學、偏差行為或虞犯)高度關懷團體輔導工作講師鐘點費補助標準表
	學經歷
	鐘點費補助標準

	講師鐘點費
	同附件十二講師支給費標準

	團體領導費

	具社會工作、心理輔導、諮商輔導實務工作經驗五年以上(或領有專業證照者)
	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六百元，內聘折半支給，每天最高補助四小時。

	具社會工作、心理輔導、諮商輔導實務工作經驗三年以上，未滿五年者
	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二百元，內聘折半支給，每天最高補助四小時。

	具社會工作、心理輔導、諮商輔導實務工作經驗未滿三年者
	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元，內聘折半支給
，每天最高補助四小時。

	戶外活動教練費

	專業領域實際工作三年以上(或領有專業證照著)
	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六百元，內聘折半支給，每天最高補助四小時。

	專業領域實際工作一年以上，三年以下。
	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二百元，內聘折半支給，每天最高補助四小時。

	戶外活動引導員費

	經專業人員訓練合格且具專業領域實際工作一年以上，三年以下。 
	每天二十四小時最高支領新臺幣三千元。

	團體小組帶領員費

	具小組領實際經驗一年以上
	每天二十四小時最高支領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備註：
1.團體領導費、戶外活動教練費同一時段，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2.戶外活動引導員費、團體小組帶領員費，請依活動規劃需求擇一申請補助。
附件十二
講師鐘點費補助標準表
	學經歷
	講師鐘點費

	1.碩士以上
	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六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2.大專以上
	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四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3.高中職以下(含高中職)具相關團體專業領域服務五年以上，並取得服務機關證明
	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二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4.相關團體專業領域服務十年以上
	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六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5.相關團體專業領域服務六年以上,未滿十年
	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四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6.相關團體專業領域服務二年以上,未滿六年
	外聘最高每小時一千二百元，內聘折半支給

	連續三個月課程
	外聘最高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元，內聘折半支給


備註：
1.應於申請資料中載明講師學(經)歷，如未載明講師學經歷之申請案，得視計畫內容酌減補助金額。
2.團體專業領域服務認定含團體理(董)監事、工作人員。
3.於申請單位任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以內聘計。
4.講師鐘點費應考量實際個案情形予以核給。
5.單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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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訪視





辦理收養人自助團體





法院裁定





協助辦理收養聲請





試養六個月





媒親配對





成為收養父母候選人





審查會





會談(以四次為原則)；訪視至少一次





提供收養服務諮詢





書面資料審核





收養父母團體、訓練課程





收養人出席說明會





接受收養人申請並建立檔案資料





不適合





不適合





未出席





轉介


服務





不成功





視同放棄





提供出養服務諮詢





轉      介      或      結      案





接受收養人申請並建立檔案資料





面談、電訪或家訪每月至少二次





評估出養之可行性與必要性





不成功





共同尋求適當合格之收養人





收養人試養





訪視評估





法院裁定收養





完成正式收養手續





追蹤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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